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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21〕190 号

合肥学院分类听课制度（修订）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践行“以学为中心、以教为主导”

的教学理念，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同时，注重学生理想信念和

道德修养的培养，关注学生学习效果，及时发现学与教中存在的

问题，加强沟通交流，完善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不断提高

教育教学质量，特建立分类听课制度。

一、听课人员：

参加听课人员包括：校党政领导；校直各部门负责人；校

级教学督导;二级党组织负责人；二级教学单位行政负责人、教

学督导、系（教研室）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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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听课形式：

听课可采取课堂听课、线上听课、检查看课、观摩听课等多

种形式。

三、听课侧重点：

1、学校党委书记，纪委书记，二级党组织负责人，纪委办

公室、组织部、党委巡察办公室、宣传部等部门负责人侧重检查

学风教风情况，重点检查课程思政理念的落实情况，检查教学是

否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是否注重

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的培养，是否达到“知识传授”和“价

值引领”有机统一。

2、学校校长，主管教学、教学质量、人事工作的校领导，

校级教学督导，教务处、人事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发展

规划处、科技处、服务地方办公室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研究生处、

工会等部门负责人侧重检查教学情况，重点检查课程是否以产出

为导向，是否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，是否能够使

学生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得到全面提升。

3、主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，校长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、审

计处、公共事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、校园建设与管理处、后勤集

团、图书馆、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侧重检查教学条件情况，重点

检查教学场地、教学环境、信息技术条件是否能够满足教学的组

织与教学活动的开展。

4、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，学生处、团委等部门负责人侧

重检查学生学习情况，检查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是否明显，课堂

参与是否积极，学习状态是否良好，教学活动能否体现对学生的

学习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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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各二级教学单位行政负责人、教学督导、系（教研室）

负责人侧重检查课堂教学质量，检查教学设计是否围绕学生学习

成效进行设计，教学内容是否具有高阶性、创新性和挑战度，教

学方法是否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教学效果是否能够使学生

学以致用、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。

四、听课的具体要求：

1、听课人员按照“肯定成绩，指出不足，热情帮助，旨在

提高”的原则，在听课后及时与学生、教师交换意见，也可以以

其他形式反馈给学生与教师。听课中学生、教师反映的重大问题

必须及时向授课教师所在单位、相关管理部门和教学质量监控与

评估处反映，以便及时采取措施，保证教学质量。

2、听课人员工作量为：校领导、校直各部门负责人、二级

党组织负责人每人每学年不少于 4 学时（每人每学期不少于 2 学

时），其中思政课不少于 1 学时；校级教学督导每人每学期不少

于 16 学时；二级教学单位行政负责人、系（教研室）负责人每

人每学期不少于 6 学时；二级教学单位教学督导每人每学期不少

于 12 学时。

3、听课人员自行选定听课班级、课程、时间，一般不事先

通知被听课的教师和班级，以免影响正常教学。需集体听课的，

由教务处或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协调组织。

4、听课人员必须尊重教师与学生，应在进入教室后向老师

打招呼，且不得迟到，听课期间须将手机关闭或静音。

5、听课人员听课结束后，应认真填写《合肥学院听课记录

册》。校领导、校直各部门负责人、二级党组织负责人、二级教

学单位行政负责人、校级教学督导的听课记录册请于每学期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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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周交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。二级教学单位教学督导、系（教

研室）负责人的听课记录册由各二级教学单位教学督导组汇总保

存，各二级教学单位督导组组长负责做好听课情况的统计、分析、

信息反馈和总结。听课总结于每学期开学后前两周交教学质量监

控与评估处。

五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合肥学院分类听课制度》

（院行政〔2021〕10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六、本制度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解释。

合肥学院

2021 年 10月 25日

合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


